广东省房地产估价机构分支机构备案服务手册

（20个工作日）
一、办理条件

1.分支机构所属房地产估价机构取得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；

2.名称采用“房地产估价机构名称＋分支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名＋分公司（分所）”的形式；

3.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并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；

4.在分支机构所在地有3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；

5.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；

6.估价质量管理、估价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健全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1.申请 申请人到珠海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79号住建局窗口（地址：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30号）递交纸质申请材料。

2.受理（1）窗口工作人员核验申请材料。符合要求的，窗口工作人员予以收件；不符合要求的，窗口工作人员不予收件并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存在的全部问题；申请人按要求补充完善材料后，予以收件。

（2）收件后，窗口将申请材料送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业务部门核对。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；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存在的全部问题；申请人按要求补充完善材料后，予以受理。

3.审核 受理后，工作人员审核申请材料是否符合相关文件要求。

4.决定符合要求的，同意备案；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备案。

5.办结、送达  完成备案结果制作和盖章，备案结果现场取件或寄达。
三、申请材料

1.《广东省房地产估价机构分支机构备案登记变更申请表》、《广东省房地产估价机构分支机构备案申请表》（按变更申请内容、对应提供本事项材料清单中若干项材料）（原件1份加盖公章）；
2.分支机构在注册地为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缴纳社会保险的台账（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）；
3.设立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负责人、分支机构负责人、专职房地产估价师的身份证明（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）；
4.设立分支机构的一级房地产估计机构备案证书正本、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）。

备注：所有申报材料装订成册







申请人提交纸质文件（珠海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79号住建局窗口）





资料不齐全





受理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打印证书





终审





审核





初审










